
國立清華大學學則修正對照表 

108年 9月 9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80103384號函備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

學法」、「大學法施

行細則」及「學位授

予法」訂定本學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

學法」、「大學法施

行細則」、「學位授

予法」暨「學位授予

法施行細則」訂定本

學則。 

學位授予法施行細則

已廢止，故刪除。 

第三條  在公立或已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或同等學校

畢業，或具有同等學

力，經本校入學考試

錄取者，得入學本校

修讀學士學位。 

持香港副學士或高

級文憑資格錄取本

校學士班者，於入學

後得依本校學生抵

免學分辦法申請學

分抵免及提高編級。 

第三條  在公立或已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或同等學校

畢業，或具有同等學

力，經本校入學考試

錄取者，得入學本校

修讀學士學位。 

 

依教育部107年7月12

日教育部臺教文(二)字

第1070090459A號函，

對於以香港副學士或

高級文憑資格入學學

生，於入學後得依學則

提高編級。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

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科目之學分數，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者，累計兩

次，應令退學；惟下

列學生不受此限：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

入學辦法入學

之外國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審定之

僑生、蒙藏生、

原住民學生及

第二十八條   學生學

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科目之學分數，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者，累計兩

次，應令退學；惟下

列學生不受此限： 

一、依本校外國學生

入學辦法入學

之外國學生。 

二、大學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審定之

僑生、蒙藏生、

原住民學生及

為公平處理特殊選才

入學學生學業表現，刪

除第28條第1項第6款。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派外人員子女

學生。 

三、大學暨僑大先修

班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分發

僑生。 

四、身心障礙學生，

指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各直

轄市、縣（市）

政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

鑑定為身心障

礙安置就學之

學生。 

五、中等以上學校運

動成績優良學

生升學輔導甄

審甄試委員會

分發學生。 

 

派外人員子女

學生。 

三、大學暨僑大先修

班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分發

僑生。 

四、身心障礙學生，

指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各直

轄市、縣（市）

政府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

鑑定為身心障

礙安置就學之

學生。 

五、中等以上學校運

動成績優良學

生升學輔導甄

審甄試委員會

分發學生。 

六、依本校學士班特

殊選才招生入

學學生，專案申

請並經教務長

核准者。 

第三十五條  各學士

班(含院學士班)學生

自二年級起，得依照

本校報教育部備查

之「學生修讀輔系辦

法」及「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學生跨校修

讀輔系辦法」申請修

讀輔系(班)。 

第三十五條  各學系

學生自二年級起，得

依照本校報教育部

備查之「學生修讀輔

系辦法」，申請修讀

本校其他學系為輔

系;並得依「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學生跨

校修讀輔系辦法」申

請跨校修讀輔系。 

為更明確各級學生身

分，將原學系改為學士

班(含院學士班)，並簡

化部分文字。 

第三十六條  各學士 第三十六條  各學系 為更明確各級學生身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班(含院學士班)學生

自二年級起，得依照

本校報教育部備查

之「學生修讀雙主修

辦法」及「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學生跨校

修讀雙主修辦法」申

請修讀雙主修。 

學生自二年級起，得

依照本校報教育部

備查之「學生修讀雙

主修辦法」，申請修

讀本校其他學系為

雙主修;並得依「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學

生跨校修讀雙主修

辦法」申請跨校修讀

雙主修。 

分，將原學系改為學士

班(含院學士班)，並簡

化部分文字。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

業期滿，且修足應修

科目與學分，有實習

年限者，實習完畢，

並符合各系、班、學

位學程畢業條件，經

考核成績合核者，應

予畢業。 

第四十七條  學生修

業期滿，且修足應修

科目與學分者應予

畢業。 

依學位授予法第五條

規定修正。有實習年限

規定或畢業條件規定

者，應於完成後始得畢

業。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

在修業年限內修足

應修科目及學分，符

合畢業條件並通過

論文考試及完成論

文審定者，由學校發

給學位證書，並依照

所屬學院及系、所、

學位學程分別授予

碩、博士學位，其學

位證書授予日期登

載規定如下： 

一、博士班：以通

過論文考試並

完成論文審定

之年月為準。 

二、碩士班：每月

發證一次，以通

過論文考試並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

在修業年限內修足

應修科目及學分並

通過論文考試及完

成論文審定者，由學

校發給學位證書，並

依照所屬學院及

系、所、學位學程分

別授予碩、博士學

位，其學位證書授予

日期登載規定如下： 

一、博士班：以通

過論文考試並

完成論文審定

之年月為準。 

二、碩士班：每月

發證一次，以通

過論文考試並

完成論文審定

依學位授予法第七條

修正。有畢業條件規定

者，應於完成後始得畢

業。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完成論文審定

之年月為準。 

修讀教育學程研究

生，其學位證書授

予日期於本校報教

育部核定之「學生

修習教育學程辦

法」中規定之。 

學生已通過論文考

試並完成論文審

定，若因核准出國

進修、交換、實習、

訓練者，得繼續註

冊入學至各系、

所、院、班規定之

修業年限屆滿為

止，但每學期至少

仍須修習一門課程

(含論文、論文研

究)。其學位證書授

予日期為出國進

修、交換、實習、

訓練結束返國後，

完成所有該活動應

履行之報告、經費

核銷等手續後之年

月。 

之年月為準。 

修讀教育學程研究

生，其學位證書授

予日期於本校報教

育部核定之「學生

修習教育學程辦

法」中規定之。 

學生已通過論文考

試並完成論文審

定，若因核准出國

進修、交換、實習、

訓練者，得繼續註

冊入學至各系、

所、院、班規定之

修業年限屆滿為

止，但每學期至少

仍須修習一門課程

(含論文、論文研

究)。其學位證書授

予日期為出國進

修、交換、實習、

訓練結束返國後，

完成所有該活動應

履行之報告、經費

核銷等手續後之年

月。 

 


